《关于全面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序号
	提出意见单位
	修改意见
	是否采纳
	不予采纳理由

	1
	宁夏医药行业协会


	征求建议意见稿中第一项第二条关于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补充建议：建议在“全链条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条款中，明确加快制定和动态更新中药饮片地方炮制规范，尤其是对宁夏特色药材（如枸杞、甘草）的饮片标准，减少因标准滞后导致的研发与生产障碍。推动建立区域性中药材质量追溯平台，确保原料质量可控，助力企业通过GAP认证。加强品牌保护与市场推广，在“地理标志保护”基础上，建议政府牵头打造“宁夏地道饮片”区域公共品牌，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参与国内外展会，提升市场认知度。
	部分采纳
	拟于下一步细化落实任务清单时予以考虑。

	2
	
	征求建议意见稿中第一项第四条：鼓励建设引进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RO)、合同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修改为：鼓励建设引进医药合同研发组织（CRO）、生产组织（CMO）、研发生产组织（CDMO）、医药合同外包服务平台（CX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采纳
	

	3
	
	征求建议意见稿中第三项第九条：加强行业自律，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企业信用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修改为：鼓励并支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引导和督促企业依法开展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全面完善企业信用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推行“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管理。
	采纳
	

	4
	
	征求建议意见稿中第三项第十一条：提升医药流通新业态监管质效。推动药品及医疗企业批发企业向现代化物流企业转型升级，支持零售连锁企业做大做强。建议修改为：推动药品及医疗器械批发企业向现代化物流企业转型升级，支持药品及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存储及配送，支持零售连锁企业做大做强。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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